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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6_88_BF_E5_c67_286618.htm 在深圳，房地产评估

机构所做的评估业务中，抵押房地产价值评估占了大约3／4

，全国其它地方应该与此大同小异。但是我们对于房地产抵

押价值概念的了解却是模糊的。房地产的抵押价值是不是就

是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房地产估价规范

》中的规定是不严密的，也是与评估实践相脱节的。这里我

们主要以房地产抵押贷款这种典型的债权及其担保形式为例

来做一点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房地产估价规范》第6．4

．2条规定：“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应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

准，可参照设定抵押权时的类似房地产的正常市场价格进行

，但应在估价报告中说明未来市场变化风险和短期强制处分

等因素对抵押价值的影响”；第6．4．3条规定：“房地产抵

押价值应是以抵押方式将房地产作为债权担保时的价值。首

次抵押的房地产，该房地产的价值为抵押价值”。可以看出

，按《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规定，房地产的抵押价值就是该

房地产在抵押时的市场价值。这里有一个问题，抵押是担保

的一种形式，而担保要求相对应。相对应有两重含义，一是

担保针对的是主合同债权；二是担保与主合同债权等额。比

如，贷款 40万人民币，可以用40万人民币存款或相当于40万

人民币的外币存款来担保，而不用存50万人民币或更多；我

们在法院打官司，要求诉讼保全，查封被告方的银行存款，

法院会要求我们提供与查封金额相等的资产作为担保，而不

用提供超出查封金额的资产。这就是担保与债权的相对应。



可是为什么我们提供市场价值100万的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却

只能贷到 60-70万的贷款呢?这里为什么就不对应了呢?显然，

在贷款人眼里，市场价值100万的房地产其抵押价值只有60-70

万，在抵押时，100万的房地产与100万的银行存款不等值。

没有哪一个贷款人会按房地产市场价值的100％贷款给你，因

为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不是它的抵押价值。 二、房地产抵押价

值的内涵 房地产的抵押价值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房地产估

价规范》第6．4．2条已经包括抵押价值的含义，只是没有更

为肯定地表达。从评估理论角度来看，房地产的抵押价值应

当是房地产在贷款到期时受短期强制处分等因素限制状态下

的价值，或者说是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在抵押市场上被债权人

共同认可的价值。客观地看，贷款人为确保贷款本息按时回

收，并将风险降到最小，必然要考虑到贷款到期时，借款人

不愿或不能归还全部或部分贷款本息时可能发生的诉讼、拍

卖对抵押物的减值影响以及可能发生的费用，因此只能按抵

押物市场价值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其抵押价值，给予相应的贷

款。实际上，大部分逾期的房地产抵押贷款都要通过司法途

径来解决，被抵押的房地产在拍卖市场上是不可能按其公开

市场价值来拍卖的。 从评估实践来看，我们在为银行提供的

抵押房地产价值评估报告中的表述是：“确认估价对象在估

价时点的公开市场价值为××元”，这里并没有提到抵押价

值。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评估的的确不是抵押价

值，抵押价值是贷款人在自行考量未来市场风险和短期强制

处分等因素后通过确定贷款比例来确定的。在房地产估价制

度建立之前，贷款人(主要是银行)就是凭借经验来做这件事

的，目前仍然在做。将来，在房地产估价机构建立起足够大



的权威之后，贷款人会将评估房地产(建议)抵押价值的工作

交付给估价机构来做。实际上，近两年来，广东发展银行深

圳分行已经要求评估报告后要附“贷款(比例)建议书”；交

通银行深圳分行也要求评估机构出具的预估报告要确定强制

变现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抵押价值评估了。 三、房地

产抵押价值的评估 假如由房地产估价机构来评估房地产的抵

押价值，那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认为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 1．估价时点应为贷款到期日，必须考虑贷款存续期间房

地产的市场风险因素对抵押房地产的影响。 2．并非公开市

场价值，而是受短期强制处分因素限制状态下的价值。实际

上与房地产拍卖底价有些类似。 3．应当扣除实现抵押权(拍

卖变现)时发生的费用，包括诉讼费、评估费、拍卖费以及转

让时发生的税费等。因为这些税费最终都可能在房地产拍卖

成交价款中扣除。 4．无须考虑贷款人所发生的人工成本和

律师费用等，这是因为追索这部分费用于法无据，法院不支

持。从另一个角度看，贷款人实际上已将这部分费用分摊到

贷款利息中去了。 5．应谨慎地预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较

少考虑房地产涨价因素，以降低风险。 6．大宗整体房地产

变现困难，其抵押价值应低些。但是大宗房地产可以拆零的

，其抵押价值应当与不能拆零的有所不同。 可以看出，上

述6条基本上都是降低贷款人风险、保护贷款人利益的。这样

做有4条理由： 一是贷款市场是开放的，借款人如果认为贷

款人条件过于苛刻，他可以去找其他贷款人。 二是当贷款合

同签定时，借贷双方都是诚信的。但当借款人不还贷时，他

已丧失了诚信，法律应当保护诚信者。降低贷款人的风险、

提高借款人不履行合同的代价，有利于保证贷款合同的完全



履行。 三是在抵押权实现(即抵押房地产强制快速变现)后，

变现款抵扣了贷款本息和其它税费之后的剩余部分是要返还

给抵押人的。在这里，法律保护了抵押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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